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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2年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2年4月30日 資料更新日期：102年5月10日

專責人員：施嘉琪 電話：2725-6975

E-mail：hanna1031@mail.taipei.gov.tw

索引： ★ 社會救助 ★ 身心障礙 ★ 老人服務 ★ 婦女權益

★ 育兒措施 ★ 人民團體 ★ 家庭服務 ★ 機構照顧

本 月 創 新 及 重 點 工 作

一、為關懷弱勢兒童，本局結合財團法人雍展基金會於4月3日假客家文化主題

公園辦理「2013 愛你一生─有夢最美．愛漾臺北」兒童節慶祝活動，邀請

本市安置機構兒少共同觀賞2012年柏林影展新生代兒童單元最佳影片「風

箏孩子王」，並邀請國立臺北健康護理大學楊金寶教授與臺灣世界展望會

徐蒔怡主任與參與兒少分享觀影心得，勉勵弱勢兒少踏實築夢，本活動參

與人數計98人。

二、4月13日本局黃副局長清高及都發局許副局長阿雪出席李新議員召開之安康

平宅改建公營出租住宅說明會，與居民溝通說明安康公營住宅之改建期

程、未來入住資格、建築設計等規劃，提升居民對所處社區之參與感。

三、第五座大同親子館訂於4月22日(週一)開幕，首次採「分齡分層」空間設計，

讓6歲以下兒童和2歲以下的小小孩各擁有安全成長遊戲空間；另配合當地

社區特性，特別規劃多元文化區，提供的中外文繪本讀物達近百本，連牆

面都化身為繪本，吸引大小朋友目光！

四、4月23日接待10位大陸地區(四川省廣安市鄰水縣)專業人士參訪本局，除簡

介本市推展社會福利概況外，同時表達對四川雅安4月20日發生大地震災

情之關切，雙方進行友好交流。

五、北市重陽敬老金雙重好禮，年齡放寬至65歲並提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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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提升視障者自我照顧能力，使其能逐漸獨立生活及適應社會，減少對家

庭的依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臺北市視障

者服務」，由視障社會工作者提供服務，盼以類似的生命經驗，更貼近視

障者的需求。

七、今年母親節，臺北市政府以「蒐集媽媽的夢想」為主軸，強力募集專屬於

媽媽自己的夢想，邀請本市所有媽媽共同分享心聲，一起齊手織夢。

八、臺北市連結『待用愛心』透過「實(食)物銀行」、「愛心餐食補給站」及

在地慈善資源，擴展弱勢家庭餐食服務平臺，研定在既有的愛心資源網絡

平臺上，再展開資訊系統的開發。

九、代賑工制度設計，兼顧市民生活保障及協助重返回主流就業市場，本局與

勞動局已合作輔導就業及運用鼓勵措施，積極協助代賑工轉業。

十、臺北市一區一托嬰中心年底達標，搭配多元措施~友善生養。

十一、身障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依服務密度及需求規劃課程與收費。

十二、獨居老人守護天使~緊急救援系統，為守護獨居老人居家安全，一旦發生

緊急事故時，有立即求救的管道。

施 政 成 果

施政成果

（係指本局

年度重大政

策、重要業

務之辦理情

形）

※102年施政方針重要成果

一、積極推動平宅社區服務

（一）積極辦理「平宅社區支持性服務」方案

平宅社區服務方案，依各平宅之人口組成、特性及需求等，辦

理輔導班隊、成長課程、潛能開發或技能培訓活動、DIY自助

課程等。102年度賡續辦理「平宅支持性方案」，期透過相關課

程，協助平宅居民建立正確之價值觀、加強自信心及社會適應

能量，培養生活技能，進而激發其脫貧意願，102月預計開辦

40個班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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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辦理平價住宅親職培力家庭服務方案

1、為有效密集輔導平宅低功能家庭改善其家庭狀況，於平宅

內高風險低親職家庭之直接服務委託民間辦理，安康平宅

內成立安康家庭服務中心；102年起於福民平宅成立親職培

力家庭服務中心。

2、上開2單位均由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承接，針對平宅低親

職功能家庭個別需求，訂定深入處遇計畫，提供密集輔導，

以個人、家庭、團體、社區等多層次的生態系統服務模式，

提供社工專業服務，協助案家改善問題，加強親職功能，

改善親子關係。

（三）配合市府整體都更計畫進行安康平宅改善計畫

1.安康平宅以分期方式興建公營住宅，於100年底完成第一階

段安康平宅D基地之人員淨空。該基地工程已於102年1月31

日決標，由潤弘精密工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最有利標廠

商，預計於104年6月竣工；安康市場區興建公營住宅工程

102年4月完成委託專案管理標招標作業。

2.整體改建後，以33%的比例提供給低收入戶無屋者承租，不

少於原安康平宅可配住之單位數，並採取與一般戶「混合

居住」的方式破除標籤化，消弭過去對低收入戶住宅之刻

板印象。且於第一期興建工程中納入福利服務設施，完整

規劃全區社會福利服務之輸送，以建構一個更貼近居民生

活的社區。

二、保障弱勢經濟安全

（一）妥善受理經濟弱勢家庭社會救助福利申請事宜

為協助本市經濟弱勢者獲得基本生活保障，至102年4月底止，

已受理2,485戶家戶申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471名個案

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989名個案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

補助，已核定716戶低收入戶資格、362戶中低收入戶資格，

345名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資格及551名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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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資格，另經審查不符該4項資格者，若其家戶生活困難亦主

動協助申請本市其他相關福利，或轉介社工員結合其他資源

協助之。

（二）推動脫貧自立方案

賡續辦理「Young young 精彩─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

案，辦理期間為100年7月至103年6月，期透過「團隊小組合

作」、「多元教育課程」、「獎勵儲蓄培育補助金」及「公

共服務訓練」等策略，強化低收入戶第二代脫貧自立能力，

截至102年4月，參加者計82人，參加者自儲金額共計約467萬

元。

（三）積極推動以工代賑及就業轉銜方案

1、針對本市16歲以上65歲以下，能勝任臨時工作之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清寒市民，提供以工代賑臨時工作，透過提

供短期工作機會以輔助經濟弱勢市民脫離貧窮。102年提供

2,670名經濟弱勢民眾以工代賑機會。

2、為協助代賑工取得技能與就業資訊，加速進入職場，配合

勞動局辦理「臺北市代賑工就業轉銜服務方案」，除給予

代賑工專案就業諮商與培育協助外，亦運用社會福利資源

支持，透過「全人化」的個別服務，降低代賑工就業風險，

提高其就業自立與脫貧機會。至102年4月底止，轉介16名

代賑工至勞動局接受就業輔導。未來將朝向積極轉介學歷

較高及年紀較輕之代賑工，結合勞政部門資源，透過就業

支持服務及工作機會媒合，協助回歸主流就業市場，以達

成穩定就業之目標。

3、辦理102年度代賑工總登記註銷資格者求職補助，為協助該

等人員能順利度過註銷資格後求職或接受職業訓練之緩衝

期，針對參加就業轉銜方案之求職、接受職業訓練或於一

般職場穩定就業3個月之註銷資格者，給予一次性之經濟補

助，紓緩代賑工總登記資格註銷者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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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身心障礙者社區化生活照顧方案

（一）建構社區化早期療育服務系統

1、通報、諮詢及親職服務：102年截至4月底止，計通報488

人，提供諮詢及親職服務計1,781人次。

2、早療資源中心（自辦及委辦）：102年截至4月底止，計服務

2,468人、10,871人次，其中提供專業諮詢、到宅療育示範

及幼兒園專業支援計1,354人次，一般諮詢服務312人次。

（二）建立區域化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

持續提供身心障礙及其家庭之個案服務：102年截至4月底

止，計服務1,328人、19,484人次。

（三）建構成人統整性社區生活重建方案

1、結合民間團體，加強對中途致殘者的服務：辦理視障者服

務計畫，及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102

年截至4月底止，計提供273名身心障礙者個案重建服務及

1,071人次家庭支持性服務。

2、強化身心障礙者支持互助系統：提供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102年截至4月底止，計服務507人、3,869人次。

3、持續辦理生活輔助器具服務方案：102年截至4月底止，計

服務4,496人、4,998人次。

4、開辦創新服務「精障會所-真福之家」服務方案：本項服務

係運用在美國推行了六十年的「會所模式」，提供社區中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精神障礙者一個場域，為的是要

讓精神障礙者能夠融入社會，協助精神障礙者生活重建，

並邁向自立生活之路，服務內容包括會所工作日方案、外

展關懷、社交休閒活動、結合資源辦理過渡性就業服務、

協助精神障礙者社群發展等。102年截至4月底止，計有75

名會員，服務1,771人次。

5、開辦創新服務「社區作業設施-夢想工坊」服務方案：本項

服務係為提供身心障礙者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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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文康為輔之多元日間服務，協助身心障礙者提升社會適

應能力及生活品質。該據點預計服務20人，102年截至4月

底止，計提供18人、服務1,213人次之日間安置照顧服務。

6、開辦創新服務「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本項服務於101

年7月開辦，係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區化及家庭式的照顧環

境，於收托時間內能在托顧服務員家中得到適當照顧，以

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增進照顧者照顧知能及提高身心障

礙者家庭生活品質。102年截至4月底止，計服務2人、157

人次。

（四）建構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需求之評估機制

藉由居家照顧服務評估，協助日常功能需他人協助之身心障

礙者申請居家照顧服務，使其能在家中得到適當照顧，並紓

解家庭在經濟、照顧人力之困擾，以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

改善生活品質。102年截至4月底止，計評估138人；失能評估

之後續服務，計301人、1,033人次。

（五）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宜

本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於102年4月24日召開第3屆

第1次大會，重要會議決議如下:

1、有關「本府相關單位不得以管理、安全為由在校園、各鄰

里公園、本府轄內各自行車道等場所加設任何形式，其他

人可以步行或跨越，但輪椅使用者無法通過之各種柵欄、

欄杆」一案:

(1) 請公園處針對公園(鄰里公園)違停車輛依法進行取締開立

罰單，並於下次大會將取締情形進行報告。

(2) 請交通局排出每一季執行之區域及期程，並於今年年底將

改善完成情形進行報告，報告內容需包含改善前及改善後

之比較。

(3) 請教育局統計尚未改善完成之學校數量，並將改善完成之

學校前後比較(須含照片)於下次大會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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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研考會針對所有區域內(包含學校、公園、建築物、人行

道)改善情形進行複查。

2、有關「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障別為肢障及合併肢障之多重

障礙且本人持有特製汽車駕照者」停車優惠案一案:

請社會局向內政部反映，對於身心障礙停車位識別證，家

屬使用及身障者使用應做顏色區分以利進行稽核。

(1) 請社會局向內政部反映，對於身心障礙停車位識別證，家

屬使用及身障者使用應做顏色區分以利進行稽核。

(2) 請停管處針對路邊違規占用身障停車位之情形，訂定具體

查核機制，並加強嚴格取締。

3、張君申請協調，反映圓山飯店接駁車未裝設輪椅升降設備，

造成輪椅使用者無法享受免費接駁的權益一案:本案持續列

管，請交通局對於圓山飯店接駁車類此非營業車輛是否納

入核備車輛範圍進行研商，並於下次大會專案報告。

四、建構老人安全的生命關懷體系

（一）提供多元、普及之老人社區照顧服務

1、針對失能老人，提供日間照顧、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等各

類專業及互助型的照顧措施：

（1）發展社區長期照顧服務網絡：結合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健康服務中心、社區內相關資源及里鄰系統，

將各類長期照顧服務與醫療服務資源予以整合，期建

構一個完整的社區照顧網絡，落實在地老化之願景。

（2）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銀髮族照顧：配合內政

部積極拓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銀髮族可近性之

服務，至102年4月底止計設置62處。

2、透過專業合作及資源整合，提供獨居及失能老人整體性服

務，提高獨居長者自我照顧能力，以落實社區照顧的普及

化：

（1）廣設老人活動據點：為增進老人社會參與，透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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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積極鼓勵民間單位設置老人活動據點，至102

年4月底止計有79個單位辦理81處老人活動據點。

（2）推動老人共餐：鼓勵民間團體廣設社區老人共餐據

點，使老人快樂共餐，促進社會參與，12區域完成共

有30處共餐據點（102年4月）。

（3）補助推動獨居與失能長者服務方案：至102年3月結

合38個民間團體，1,493名志工認養獨居老人，提供關

懷訪視、電話問安等服務，並透過方案補助，鼓勵民

間團體辦理獨居與長者服務方案。

（二）持續提升老人福利機構之照護品質 

1、保障機構就養長者之照顧權益，本局除輔導機構合法設立

外，對於已立案之機構更透過定期聯合會勘公共安全、無

預警查訪及評鑑考核等方式，建立機構之督導管理機制，

期能維護並有效提升機構之服務品質。至102年4月底止，

本市提供老人住宅(公寓)服務共計296人，入住人數223

人；至102年3月，安養機構服務共計928床，收容人數730

人；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含養護床及長照床)共計4,816

床，收容人數4,223人。

2、設立大龍老人住宅

本局除現有之3處老人公寓(住宅)外，尚於大同區設置大龍

老人住宅，預計102年5月底正式開辦，可提供80名長者住

宅服務。

3、設置老人日間照顧中心：透過持續性收托及交通費用補助，

鼓勵長者多使用日間照顧，減輕家屬負擔、落實在地老化

之政策，依各區需求持續開拓日間照顧資源，以達社區照

顧目標，102年至3月底止，日間照顧服務累計456人、25,674

人次。

（三）強化老人保護，建構鄰里互助系統 

1、藉由深入社區鄰里之宣導活動，建立民眾防範家庭暴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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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以強化老人保護網絡。

2、列冊關懷之獨居長者約 5,076 人（102 年 3 月），透過建立

完整通報制度，加強關懷訪視與問安服務，以拓展社區工

作，提升獨居老人社會參與，並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強

化獨居老人安全網，提供緊急救援系統（至 102 年 3 月底

止計 1,645 人使用）。另對長者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忽、虐

待、遺棄等情事，由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

處理，102 年 4 月服務量計 147 案，至 102 年 4 月底共服務

523 案次。

（四）推動長期照顧新思維－預防失能及復健，促進健康老化

為倡導健康老化，預防失能，本局自 102 年度起推動「軟硬兼

施─全民扶老計畫」，結合民間社福團體及專業居家環境評估

人力之資源，到宅評估並協助近貧一般戶居家安全簡易修繕及

設置生活輔具（如扶手、止滑墊），每年預估補助 300 案，並

以獨居老人為優先，以增進其住家環境之安全性及便利性。

（五）中低收入老人假牙補助：為保障老人口腔健康，減輕其經濟

負擔，本局針對有假牙裝置需求之經濟弱勢老人，補助裝置活

動假牙最高 4 萬 5,000 元，固定假牙單顆最高 7,500 元，102

年度除擴大補助對象至列冊中低收入戶外，更新增活動假牙維

修費用每年最高補助 6,000 元，並新增活動假牙維修費用補助

申請程序，維修完成後由申請人向本局提出補助申請，不須經

事先核定程序，藉以維護長者之生活品質與尊嚴，至 102 年 4

月底止，活動假牙核定人數共 145 人，固定假牙 82 人。

五、推動本府各項性別主流化工作

(一) 賡續執行「臺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總

計畫（100-103 年）」，本府 31 個一級機關及臺北自來水事業

處已全數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並將納入臺北捷運公司，於

局處及事業機構內深化相關工作推動，提升市府同仁性別敏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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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落實「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各項條文，由本府各

機關執行辦理，從人身安全、政治及公共參與、就業、教育、

環境生態、藝文、醫療及經濟安全等面向，全面提升本市女性

權益以促進性別平等。

（三）促請本府法務局及研考會分別擬訂「臺北市政府自治條例(制

定/修正案)性別影響評估表」及「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試辦表」，推動本市法規及公共工程納入性別

平等概念，落實性別平權。

（四）增訂本府各機關府層級任務編組委員會之性別比例原則，除

法令另有規定，及由特定職務人員擔任之委員佔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者外，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五）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進行本市 CEDAW 法規檢視作業。

六、單親及弱勢婦女服務

(一)設置單親、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個案服務

設置2家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及8家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單

親家庭個管服務、支持及陪伴方案、法律諮詢、心理諮商等服

務，截至102年4月總計服務13,360人次。

(二)提供新移民家庭支持性服務

1.結合民間機構，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其家庭支持服務：訂定補

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公告受理申請

中，內容包括新移民支持性服務、倡導性服務、生活資訊教

育訓練、工作人員專業訓練、關懷訪視外展服務及多元文化

融合服務等。至102年4月底止，計有5個民間團體提出8個申

請計畫，核定7個申請計劃，核定補助金額52萬1,680元。

2.設置多元文化新移民服務中心，提供新移民家庭支持性服務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持續辦理各項新移民相關

服務方案，並提供個案管理服務。至102年4月底止提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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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務，計689人次。

(三)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提供經濟安全

1.協助遭逢特殊境遇情形如配偶死亡、入獄服刑、未婚懷孕或

家庭暴力受害..等家庭，提供申請人及其25歲以下在學子女

各項經濟扶助，包含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兒童托

育津貼、子女學雜費減免、傷病醫療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等。

2.截至102年4月止，本市特殊境遇家庭共計1,121戶，扶助人次

計2,883人次、補助金額為1,857萬7,278元。其中新移民計2

人、補助金額8萬8,764元。

(四)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多元化服務方案

本局102年度補助民間機構及團體辦理單親家庭暨婦女福利支

持性服務計畫，共同維護及倡導婦女權益、促進兩性平權、提

供婦女支持成長管道、提供單親家庭身心支持及建構本市單親

家庭服務網絡並辦理弱勢婦女支持性服務，截至102年4月底止

共補助21個社會團體共37案，核定補助金額為284萬6,742元。

七、提升托嬰服務品質及推動友善育兒措施

(一)居家式兒童托育服務管理機制

1.辦理托育人員訓練課程

經行政院於101年6月18日修訂通過，開放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

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或修畢保母專

業訓練課程且領有結業證書資格，且有照顧或將照顧2歲以下

幼兒者，即可加入社區保母系統，本局102年預計開辦65班，1

至4月已開辦托育人員訓練課程22班次。

2.辦理社區保母系統及提升服務品質

配合內政部兒童局訂定之「居家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

計畫」，由本市9個民間專業團體提供服務，服務內容包括提

供家長保母轉介服務、辦理保母在職研習與第三責任險、訪視

管理保母托育環境及收托狀況等，以保障幼兒照顧品質與權益

等；至102年4月止，參與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人數3,2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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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現職保母人數為3,129人，共收托5,729名兒童。

(二)提升托嬰中心托育服務品質

1.辦理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及專業訓練

為配合內政部兒童局建立機構式托嬰照顧之督導管理機制，

101年度起委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本市托嬰中心訪視

輔導及專業人員在職研習訓練，透過按季訪視輔導及在職訓

練，以提昇托嬰照顧品質。自102年3月止已完成第一季訪視輔

導共75家，102年4至6月刻進行第二季訪視輔導，另專業人員

在職研習訓練已辦理3場次，計147人次參訓。

2.辦理托嬰中心評鑑

為提昇本市托嬰中心服務品質，本市透過評鑑機制，遴聘專家

學者進行實地評鑑，以瞭解本市托嬰中心實際營運情形，並選

出績優者予以獎勵，辦理不善者列入加強輔導對象。102年1

月份完成102年度托嬰中心評鑑指標公告，及3月27日完成托嬰

中心評鑑指標說明會，預計於8月起進行實地評鑑，並於10月

評鑑完成及公告結果。

(三)推動友善育兒措施

1.育兒津貼

(1)本府為鼓勵生育、減輕父母育兒的經濟壓力，推出助妳好

孕-育兒津貼方案，自102年1月1日至102年4月30日止新增

之申請件共計9,884件(13,626名兒童)。新增案件中經審核

通過者9,384人，累計已核發7億4,366萬3,658元。

(2)本項津貼自100年1月1日開辦實施，經審迄今仍符合資格

者，皆續發補助款，屬長期性補助，經統計總申請件數自

開辦迄今已達112,515件（146,106名兒童），其中經審核通

過者已達119,794人。

(3)為加強宣導每月普寄育兒津貼申請資訊之信件給設籍本市

且未滿5足歲之兒童家戶；另為便利民眾申請，自101年4月

起各區戶政事務所可代收新生兒家庭之育兒津貼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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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4) 102年度本市育兒津貼總清查，刻正辦理總清查作業。

2.推動育兒友善園

(1)本府為打造友善生養環境，結合市內幼托、社福資源及民

間團體設置育兒友善園，1至4月受益共17,434人次。

(2)本（102）年度持續辦理並擴大補助對象，協助臺北市私立

幼托機構、民間團體及公設民營單位建置育兒友善園，鼓

勵且輔導成立服務據點，目前共設置152個育兒友善園及4

個服務據點，迄4月已實地查核14個育兒友善園。

(3)委託兒福聯盟基金會辦理育兒友善園宣導輔導計畫，3月25

日舉辦「最好的兒童節禮物‧親子遊戲月～玩樂、打卡、

搶好禮～」記者會，宣導本市建置友善生養環境所提供的

親子館及育兒友善園資源，並持續提供專屬網站資訊管理

（1至4月共有38,404人次瀏覽）、宣導輔導（1月課程共有

270人次參與）及諮詢服務。

3.親子館親子服務方案

親子館以0至6歲兒童及照顧者為服務對象，提供社區親子活動

及相關服務，中正區131FUN心玩親子館於100年9月開幕，102

年至4月底止，共計4,693名兒童及4,883名家長使用。松山親

子館於101年8月開幕，102年至4月底共計4,695名兒童及6,008

名家長使用。中山親子館於102年2月20日開幕，至4月底共計

12,352名兒童及13,750名家長使用。北投親子館於102年2月27

日開幕，至4月底共計8,921名兒童及10,119名家長使用。大同

親子館於102年4月22日開幕，至4月底共計300名兒童及319名

家長使用。

八、提昇弱勢兒少照顧，保障兒少權利

(一) 建立國內友善收出養環境，保障被收養兒少權益

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兒童

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透過辦理收養前親職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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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宣導正確收養觀念等，創造友善收養環境；另辦理相關

精進專業人員知能方案，增進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品質，

維護兒少權益。自1月起已辦理親職準備教育課程4堂，計12

小時，服務43人次。

(二) 加強保障兒童及少年之網際網路安全及遊戲軟體之安全

依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第4屆第7次會議結論，本

局已發函四大超商及各大3C通路宣導新修正通過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請其不得將限制級遊戲軟體租、售予未滿18歲之人，以免觸

法受罰。

九、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新法業務

(一)賡續遴選臺北市兒童及少年代表，培力兒少關心公共事務。102

年 4 月 14 日召開兒少代表小組會議。

(二)健全兒童少年收出養服務制度，保障兒少生存權益

1.賡續辦理補助民間團體及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辦理兒童及少年

收出養服務計畫，透過相關處遇實施，落實國內收養優先，

儘可能讓兒少在國內覓得適當收養家庭，另為確保出養國外

之兒少對原生國事務之瞭解及維繫，以建立自我認同。

2.擬定出養必要性及收養適任性評估指標，期透過建置標準化

之指標供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於服務個案時參考，以維護被收

出養兒少之權益。

3.進行本市 12 歲以下被收養人生活狀況調查及收養家庭福利

與服務需求調查，本年度 1月進行電訪與問卷施測。

(三)規劃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兒少公共參與

透過補助措施積極鼓勵民間團體，以兒少切身相關議題或社區

環境文化，進行人文體驗學習、志願服務及公共參與等活動，

培力兒童少年關心社區事務、學習關懷弱勢，提升社會公民意

識，進一步增進其公共參與知能。102 年共核定補助 5 個團體

辦理 5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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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提升人民團體組織績效，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服務

輔導市民成立各類人民團體、合作社及基金會，至102年4月止，

受理申請籌組各類人民團體、基金會計40個，輔導成立社會團

體 41個、基金會1個、社區發展協會3個。

十一、擴大深耕社區服務，活絡社區互助網絡

（一）鼓勵社區辦理社區互助方案，有 22 個社區發展協會申請，

計核定 24 案。其中推動社區互助溫馨送餐計畫，核定 11

案；社區互助福利方案，核定 13 案。藉此強化社區弱勢

族群之照顧服務，並增進社區居民之情感，凝聚社區意識。

（二）102年度社區發展工作補助計畫，共核定281案。

（三）辦理 102 年度臺北市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共計 40 家社區發

展協會參加，並於4月25日至5月17日實地複評。

十二、辦理志願服務人員召募與培訓

（一）辦理志工網路教學 

與公訓處合作，於臺北E大開設志工訓練網路教學課程。102

年至4月底止基礎訓練開設2班，共有8,200人次選課；另開設

方案設計及督導訓練等10班，共有19,928人次選課。

（二）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服務成果

1、志願服務理念宣導與激勵：102年至4月底止發行志願服務

電子報共2期，計7,387人次。

2、志工人力開拓及管理：102年至4月底止提供社區及志願服

務臨櫃諮詢服務（含人力召募媒合）計3,002人次。

3、建立志工交流及資源整合平台：志工中心專屬網站平台102

年至4月底止計14,231人次瀏覽。

4、教育訓練：102年至4月底止辦理社區暨志願服務相關教育

訓練共計12場次，1,054人次參訓。

十三、強化遊民輔導措施

（一）提供安置輔導及外展服務

1、設置2處，總計提供113收容床位，成立遊民專責小組，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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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專責社工人員進行街頭遊民輔導工作。

2、視天候狀況開設遊民臨時避寒所，102年至3月底止提供481

人次緊急收容安置服務。

（二）補助遊民就業、租屋、生活扶助及急難救助

運用遊民生活重建方案協助遊民就業、租屋、生活扶助及急難

救助，辦理情形如下：

1、與勞動局合作協助職業媒合與輔導，提供遊民求職面試交

通費及膳食費補助，102年3月底止計服務264人次。

2、提供遊民社區派工，維護社區清潔，102年至3月底止計服

務159人次。

3、協助遊民租屋脫離街頭，102年至3月底止計服務96人次。

4、提供遊民急難救助，102年至3月底止計服務388人次。

十四、協助危機及弱勢家庭

（一）社工人員訪視評估及個案處遇

1、各區社福中心社工員針對社區中危機及弱勢家庭提供諮

詢、訪視、評估、處遇等個案服務。102年至4月底止計服

務3,548個家庭，服務個案28,849人次。

2、與民間單位合作推動「臺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以協助社

區中之高風險家庭。本方案102年3月份總計接獲通報案74

案，至102年3月底止在案輔導個案為661案，1,053名兒少。

（二）結合社區相關單位，建立合作機制及通報網絡

1、結合鄰里系統、拜訪連結社區資源，以發掘轉介社區高風

險家庭。102年至4月底止計聯繫拜訪里長、議員辦公室、

醫院等80個單位。

2、持續於校園、醫院、派出所及民間機構、團體等單位進行

高風險防治宣導。102年至4月底止計宣導10個單位，41人。

3、不定期召開或參與跨系統聯繫會議及研討會，102年至4月

底止共參與里幹事聯繫會議28場次，專案工作聯繫會議87

場，個案研討會3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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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社區資源網絡，落實社區互助精神

1、本方案至102年度第1季(1-3月)提供4,059人次餐食，合作

店家計有47家，贊助之慈善團體或個人計有10個單位，102

年贊助金額為33萬,660元。

2、12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資源網絡聯繫會議

為加強社區資源之聯結，提供個案所需各項資源，本局12

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每年至少辦理1次資源網絡聯繫會

議，藉由資源間彼此交流、整合與協調，進而發展及建構

更綿密的區域資源網絡，以強化彼此合作的效能，增進個

案服務最大的效益。至102年至4月底止共結合123個民間單

位，提供相關資源服務。

十五、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功能，發展多元專業服務模式

與宣導

（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服務方案及防治網絡合作

1.持續提供 24 小時保護服務求助窗口，由本市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即時提供民眾諮詢、求助、通報與庇護等危

機處理服務。102 年 1 至 4 月計有 4,070 通諮詢電話，接案

服務數 4,083 件（家暴案件 3,863 件，性侵害案件 220 件）。

2.結合公、私部門網絡資源，擴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

作，並整合本府社政、警政、醫療、教育等單位，推動性

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方案，以落實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

複陳述精神，降低被害人來回奔波及重複向不同單位陳述

之苦。另亦積極結合社政、司法、教育與民間團體拓展多

項服務措施。102 年 1 至 4 月方案服務成果如下：

（1）臺北市政府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2,100 人、

6,088 人次。

（2）監督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交付服務：服務未成年子女

22 人、執行 65 場監督會面交往及交付服務。

（3）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年輔導方案：新接案 10 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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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人。

（4）家庭暴力防治-婚姻暴力保護服務方案：新接案 1,407

人，服務 2,298 人。

（5）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暨整合性團隊服務方案：社工陪同一

站式溫馨室服務共計 41 件。

（二）家庭暴力及性侵害加害者處遇及輔導服務 

為預防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者重複加害行為，促進並協助

其適應社會生活，本局依法實施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

遇計畫，並辦理婚姻暴力相對人輔導方案。102 年 1 至 4 月服

務成果如下：

1.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新開案 46 人，服務 759 人。

2.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新開案 17 件，服務 104 人。

3.婚姻暴力相對人輔導服務方案：新開案 16 件，服務 117 人。

（三）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1.1 至 4 月共辦理 31 場網絡及社區宣導，計 4,975 人次。

2.1 月 11 日召開「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7

屆第 6 次會議」，針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初級預防業

務，將透過捷運公司及觀光傳播局進行宣導短片的有效播

放，並整合社會局相關資源研擬「簡易婚前教育」專案計

畫。

3.1 月 17 日公告 102 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服務及支

持發展方案」計畫，補助各相關單位共同推動與家庭暴力

或性侵害議題相關之活動。

4.1 月 23 日召開「102 年度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導業務第

2 次專案會議」，確認 102 年度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導

業務主軸為「親密關係及分手暴力預防」、「親職功能提升」

及「未成年性侵害防治教育」。

5. 推動「愛的連線 有愛零傷害」在地化家庭暴力防治宣導服

務方案：邀集本市松山區安平里、文山區忠順里、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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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華里、士林區富光里、萬華區保德里、大同區民權里及

中正區幸市里共計 7 個社區共同合作辦理，透過培訓課程

培養志工家庭暴力防治概念，成為社區宣導種子，並藉由

志工實地居家訪視及陪伴，提供高風險家庭親子相處技巧

及資源資訊，期能降低家庭暴力案件發生率。

6.4 月 18 日召開「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8

屆第 1 次會議」，針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初級預防業

務，將召開各局處宣導品整合會議，並請委員提供意見，

以彙整各項宣導品之功能及資料的運作，並請觀光傳播局

安排委員於臺北電台節目接受專訪。

7.4 月 26 日辦理「自我保護小撇步！」及「給家長的話」宣

導活動，函請本市各國民小學納入課程及轉發家長，宣導

性侵害防治正確概念，以預防案件發生。

十六、提升照顧服務品質

（一）陽明教養院

1、院生教養服務：截至 102 年 4 月止，於院生教養評估會議，

共服務 185 人次；辦理社會適應活動 99 次、計 829 人次；

辦理家庭關懷服務共計 2,784 人次(家庭探視 894 人次，院

生返家 1,890 人次)。

2、院生職業陶冶：就院生個別差異安排個別化訓練，截至 102

年 4 月止，計提供糕餅訓練 768 人次，手工藝訓練 432 人

次，農藝訓練 636 人次，補給站餐飲訓練 603 人次，快樂

咖啡屋餐飲訓練 266 人次，九九工坊賓客服務 94 人次、院

生清潔訓練 503 人次，以及就具潛能之院生進行工作媒合

之外展訓練 463 人次，藉此提升院生工作適應能力。

3、志工蒞院服務：截至 102 年 4 月止，個人志工與團體志工

服務計 708 人次，服務時數計 1,299 小時，受惠計 2,060

人次；院生小幫手志願服務計服務 1,845 人次，受協助之

服務人次計 5,53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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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療及社會服務：

（1）推動院生骨質問題照護模式，完成骨質密度檢查，目

前累計共完成188位院生(400人次)之骨質密度檢查。

（2）吞嚥困難高危險群院生篩選：依吞嚥困難指標篩選吞

嚥困難高危險群院生共計 52 名，截至 102 年 4 月止，

共計完成 28 名吞嚥攝影檢查。

（3）推動自強童軍團服務，將復健治療融入童軍團寓教於

樂的活動中，並於 101 年 8 月 4 日辦理童軍團正式成

團暨授旗儀式，團員在童軍團活動中認真努力表現，

爭取榮譽，並學習相關規則與團隊合作；截至 102 年

4 月止，童軍團集會共進行 16 次，接受服務之童軍團

團員 571 人次，服務團員共計 282 人次。

（二）浩然敬老院

1.關懷陪同服務：截至 102 年 4 月止提供送餐服務、巡房關懷、

送藥服務及陪同就醫等服務，受益人次計 191,150 人次。

2.長者日常活動：截至 102 年 4 月止長者參與日常活動、住友聯

誼會及慶生會等 3,549 人次；另持續辦理長者每週社團活動、

不定期文康活動及院民旅遊，陶冶身心；並不定期舉辦圓夢計

畫，完成長者夢想。

3.志工蒞院服務：截至 102 年 4 月止志工參與服務計 2,510 人

次，服務時數計 1,780.5 小時，受益人次計 6,445 人次。

4.重點工程及採購：致和樓 5、6 樓養護專區修繕工程規劃設計

監造、致和樓失智專區設置修繕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致中樓及

致和樓修繕工程規劃設計監造等案，業於 102 年 1 月 30 日決

標。工程第 1 次發包作業於 4 月 29 日開標因無廠商投標，刻

正辦理修正招標文件，第 2 次招標作業預定 5月底完成。

(三) 老人自費安養中心

1.辦理住友文康及相關活動：至 102 年 4 月底止辦理文康活動

24場計1,400人次，4月份長青學苑開課，共計辦理3個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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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合唱團、書法班)，計 1,070 人次參加。

2.辦理登記進住：辦理長青樓及松柏樓單人及夫婦房儲備登

記，4 月底候缺 600 人；辦理松柏樓及長青樓長者進住，4

月底實住 289 人。

3.志工服務及志工關懷：至 102 年 4 月底止圖書志工服務 690

人次，志工陪伴就醫 14 人次，志工關懷訪視長者計 252 人次。

4. 辦理健康講座邀請耕莘醫院病理科陳燕麟醫師，主講「認

識跌倒、預防骨折」，當天計有長者、員工及社區住民共 60

人參加。

5.自 4 月 2 日起至 6月 18 日止每週二下午 3點辦理「彩繪人

生」老人手作繪本團體，由生命教育講師王怡婷帶領長者一

同暢遊圖畫書的生命花園，每次約 12 位長者參加。

6.4 月 2 日辦理本年度第 1次個案研討會，邀請明新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王潔媛老師講授「失能老人的評估與照

顧」並進行個案討論，當天計有員工 25 位參加。

7.長青樓房間浴室門擴大整修暨各樓層油漆剝落改善工程，於

4月份完成工程款結算撥款作業，目前正辦理設計監造費用結

算事宜。

本 年 施 政 重 點

（係指規劃完成、即將實施或完工之重大政策 或重大工程等項目）

一、102年度重大工程：

(一) 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二期工程

本案為98至103年連續性計畫，委由本府新工處代辦，本工程自102年1月

10日開工，並於1月21日由市長主持開工典禮，3月28日放樣勘驗經建管處

同意備查。截至4月底止已完成工程告示牌及施工圍籬設置及美化、樹木

移植、整地、地質改良樁、一期柱基礎開挖打除、受保護樹木修剪及連續

壁導溝施作等工項，刻正進行連續壁施作。

(二) 中正區城中段社會福利綜合大樓工程

本案為100至103年連續工程，101年11月14日召開細部規劃設計審查會



22

議，101年12月17日修正後之細部規劃設計圖稿已產出，本細部設計將俟

新建工程招標確認後，再辦理細設核定。因本基地位於博愛特區，故102

年3月已函送本案建照卷案至國安局、總統府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審查迄

今，目前建築師事務所已在進行建照申請作業。另於102年4月24日亦辦理

非CNS材料審查會議，新工處刻正辦理招標作業中。

二、區區有據點，幸福升值城市

（一）兒少服務據點

1.一區一親子館

(1)為建構全人、全程育兒服務，完成市政白皮書一區一親子館政策，預

計以社區中的 0至 6歲兒童及其照顧者為服務對象，服務內容依空間、

當地實際需求等調整規劃，原則包括分齡及主題親子遊戲活動空間、

親子育兒講座及諮詢服務、社區外展服務等。

(2) 本局已於 100 年 9 月 27 日於中正區開辦「131FUN 心玩親子館」，101

年 8 月 8 日於松山區開辦「松山親子館」，102 年 2 月 20 日於中山區

開辦「中山親子館」、102 年 2 月 27 日於北投區開辦「北投親子館暨

托嬰中心」，102 年 4 月 22 日於大同區開辦「大同親子館」，文山區預

計 6 月開幕。未來將於本市中正區南海段規劃新建親子館，其餘各區

刻積極爭取市府其他場地。

2.一區一托嬰中心

(1)為提供市民平價優質托嬰服務，刻規劃於 12 行政區設置一區一公辦民

營托嬰中心，預估收托 480 位嬰幼兒。至年輕人口群較多之大安、內

湖、文山、士林及北投區不限設置一家，預計本市共設置 16 至 20 處，

總收托人數以 600 至 800 人為目標。

(2)中山托嬰中心位於新興國中校內，已於 102 年 1 月 22 日開幕：北投區

位於光明路 22 號 2 樓，已於 102 年 2 月 27 日開幕；大同區位於重慶

北路 3段 120 巷 3 樓，已於 102 年 3 月 20 日開幕。另萬華區位於西門

國小校內，預計 6 月開幕；文山區位於木柵路 1 段 177 號，預計 6 月

開幕。至其他行政區場地刻正辦理招標程序，預計 10 月起陸續開幕。

3.充實提昇弱勢兒少社區照顧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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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補助措施積極鼓勵民間團體設置友善兒童少年福利服務據點，加強對

弱勢家庭及其子女之照顧與輔導，102 年共核定補助 13 個民間團體辦理

16 個據點，預計服務 425 名兒少。

（二）身心障礙者服務據點

1.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設施

6 家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已於 101 年陸續開辦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作

為身障者社區日間活動據點，希藉多元休閒活動課程規劃，促使身障者

交流生活經驗，提升生活自理能力。102 年截至 4 月底止，計服務 6,217

人次。

2.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家園

本案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於信義區開設身心障礙者社

區居住家園，以提供 6 名 20 歲以上心智障礙者獨立生活服務，協助成

年身心障礙者有機會獨立生活於社區住家，擁有居住平等與融合社會之

權利，期透過家事訓練提升其生活自理能力，並促進身心障礙者家庭關

係，使其能回歸家庭生活。102 年截至 4 月底止，計服務 186 人次。

（三）擴充老人服務機構及資源

1.規劃籌設一區一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本市目前中正區、北投區、大安區尚未設置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現三區

均已覓得適當場地設置，其中大安區已編列規劃設計費用，刻正辦理建

築師評選事宜；另北投區已覓得適當場地，並編列 102 年先期規劃費交

由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規劃。

2.銀髮友善好站轉角有愛，建構全方位友善長者幸福城

為推動本市長者適宜之行動及休息的公共空間，促進長者外出活動之自

在及安心感，本局特結合本市各公、私部門設置「銀髮友善好站」，提

供長者「休息座椅、洗手間、電話協助及福利資訊交流」4大項服務外，

102 年更積極與各部門以夥伴關係深耕社區服務，以營造高齡友善之社

區環境，實踐「在地老化」目標。

(四)12 區「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

1.方案簡介：本市已於全市 12 行政區實施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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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進行危險評估，對高危

機案件提供即時性的安全服務，並透過跨機構團隊定期檢視高危機案件

的安全情形，分享案件資訊及研討，以適時修正介入行動。

2. 辦理成果：102 年 1至 4 月透過警政、醫療與社政單位評估高危機案件

計 179 件，經提供即時性的安全服務與分區召開 19 次高危機網絡會議，

共討論 273 案次、總撤除 173 件、目前持續列管 25 件高危機婚暴案件。

三、全面實施 ICF 新制

(一) 辦理期程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自 101 年 7 月 11 日起身心障礙者應採用國

際健康功能及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簡稱 ICF)進行新制鑑定、需求評估與

證明核發流程。適用期程將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自 101 年 7 月 11

日開始辦理，以新申請、申請重新鑑定或原領有手冊註記效期之身心障

礙者為主要對象， 101 年 7 至 12 月申請新制人數約 14,300 人；第二階

段將自 104 年 7 月 11 日開始，以持永久效期手冊之身心障礙者為主要

對象，預定於 108 年前完成全面換證事宜。

(二) 辦理情形：

1、申請案件受理情形：

(1) 102 年截至 4 月底止受理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案件計 9,215 件，其中

身心障礙鑑定新制審查計 7,988 案，核發證明計 4,484 案；依民眾

所需之福利服務項目共計完成需求評估 384 案(本市 380 案、協助

外縣市 4 案)。

(2) 依案件辦理流程，需求評估作業分一般流程及併同辦理流程，分

述如下：

併同辦理流程：依民眾所需之福利服務項目完成需求評估計 64

案，包括本市 61 案、外縣市 3 案；另於併同辦理醫院完成確認

福利需求計 640 案，包含本市 591 案、外縣市 49 案。

一般辦理流程：依民眾所需之福利服務項目完成需求評估計 320

案，包括本市 319 案、外縣市 1 案，其中於住居所評估 78 案、

定點評估 242 案。

2、專業團隊審查會：102 年截至 4 月底止召開 45 次專業團隊審查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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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審查計 7,988 案，其中 81 案不符合身障資格、7,907 案符合身障資格

(6,853 案符合行動不便資格；7,637 案符合大眾運輸及文康休閒活動之

必要陪伴者)。另符合身障資格者計 506 案進行第二類福利(居家服務、

輔具)需求轉介；603 案完成需求評估(多元福利需求)結果審查。

3、新制宣導：應各身心障礙機構團體之邀約進行新制宣導，102 年截至 4

月底止，計辦理 9 場，宣導人次計 450 人次。

四、陽明教養院

(一) 組織修編及功能定位

1.為因應老化趨勢及肩負起公立機構之社會責任，自民國101年2月

起，針對住宿生採全日型服務，以維護院生之照顧服務品質。

（1）在「照顧」層面上：以縮短服務距離、分級照顧服務及親情關

懷措施為策略。

（2）在「安全」層面上：為提升本院兩院區之生活品質，積極進行

華岡、永福院區等建築物結構補強及整修等工程。

（3）在「制度」層面上：透過專案計畫、專區設置、建立身心障礙

者老化照顧模式，成為身心障礙教養服務機構標竿。

2.調整策略及步驟：

（1）提升專業服務水準：

A.透過「服務圈」將原有63種表單精簡、刪除、合併至28種表

單。

B.經由「專心圈」擬訂對策包括授課教材電子化、調整課程與

治療時間表、調派人力參與在職訓練課程等。

C.行政運作上，由多層級之運作改為扁平式運作，以減少行政

工作人力。

D.積極建構身心障礙者老化評估指標，並讓各機構使用評估

表，將統計資料與使用意見報送社會局，以建構本市資料

庫，提供老化身障者妥適之照顧服務。

E.持續建置身心障礙者疾病統計追蹤長期資料，辦理各項健康

促進方案，達到延緩老化、有效控制各項疾病人數之老化成



26

長趨勢。

F. 由跨專業團隊方案小組，擬定各項服務指標與未來方向，協

助服務轉型。截至102年4月止，已召開33次跨方小組會議。

G.結合專業心理師入區諮詢、指導、示範，讓教保人員教學更

結構化，院生作息更穩定，並釐清院生情緒行為問題的功能

性，經營老師健康、學生快樂的工作環境。

（2）建置合作資源網絡系統，期提供周延性之服務策略，以增進身

心障礙者全人服務及轉銜之功效。

（二）重點工程及採購：

為增進院生日常生活品質，提供安全、舒適之環境，辦理下述工程：

1.於102年4月16日、18日及19日於本院華岡院區辦理正式驗收作業，本次

工程正式驗收之缺失事項，承商業依限於102年4月24日前改善完成，並

於102年4月25日下午3時30分及4月26日下午3時30分辦理正式驗收之複

驗，全部工程已驗收完成，刻正辦理結算作業。

2. 華岡院區屋頂防水整修及圍牆整建工程業於4月10日第1次上網公告，4

月23日開標，因第1次未達3家廠商投標而流標；隨後於4月25日辦理第2

次上網公告，5月3日開標結果，由立工營造有限公司得標。

五、浩然敬老院功能轉型

一、有鑒於院民高齡化、失能及失智人數增加，已核定由現行安養護機構

轉型為多層級照顧機構，未來將收容照顧安養、養護、失智及長照等4

種類型長者，提供院民在院老化，安全、舒適銀髮家園。

二、未來之收容規劃如下：

（一）新增失智照顧24床。

（二）新增長期照護30床。

（三）養護由86床增為151床。

（四）基於以上之增加，安養由414床調整為195床。

三、本（102）年將繼續進行養護專區及失智專區之設置工程、致中樓與致

和樓修繕工程及相關業務委外規劃作業。


